
 

 

证券代码：002978              股票简称：安宁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1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1月13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为推进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潘家田铁矿技改扩能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对项目实

施主体全资子公司攀枝花安宁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宁矿业”）以现金形

式增资，增资金额为20,000万元，全部计入安宁矿业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

安宁矿业的注册资本仍为5,000万元，公司持有安宁矿业100%股权。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增资事项在

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48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

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06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实际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7.4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15,282,000.00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不含税）人民币62,892,452.83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1,052,389,547.17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4月14日全部到位，经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编号为XYZH/2020CDA40112

的《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验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截至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号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专户用途 银行账号 

四川安宁铁钛

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凉山分行 

潘家田铁矿技改

扩能项目 
6840000010120100029722 

四川安宁铁钛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瓜子坪支行 

钒钛磁铁矿提质

增效技改项目 
77220100035601900 

攀枝花安宁矿

业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凉山分行 

潘家田铁矿技改

扩能项目 
6840000010120100035842 

二、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情况 

（一）增资方案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对安宁矿业以现金形式增资，增资金额为20,000万元，

全部计入安宁矿业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安宁矿业的注册资本仍为5,000万

元，公司持有安宁矿业100%股权。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攀枝花安宁矿业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21MA653YL3XY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米易县垭口镇回箐村潘家田组93号 

（4）法定代表人：龚发祥 

（5）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20年8月17日 

（7）营业期限：2020年8月17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建设工程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选矿；矿物洗选加工；金属矿石



 

 

销售；土石方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1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26,971.00 160,781.49 

负债总额 18,700.33 23,003.32 

净资产 108,270.67 137,778.17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1-11 月 

营业收入 44,078.24 43,347.58 

营业利润 21,792.80 22,742.76 

利润总额 21,753.53 23,166.77 

净利润 18,019.02 19,548.30 

注： 2021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1-11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安宁矿业增资，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建设需要，有利于推进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和用途等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四、本次增资的决策程序及专项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

公司增资的议案》。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



 

 

公司增资的议案》。 

3、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安宁矿业增资，是基于相关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有利于推进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

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安宁矿业

增资。 

4、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安宁矿业增资，

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有利于推进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未改变

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

子公司安宁矿业增资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3 日 

 


